


则上每个设区市立项不超过2项，经费自筹，设区市市委宣传

部和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要为完成课题研究提供必要条件与支

持。

附件：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省市协作项目申请

三、 结项要求。项目研究周期为一年，2026年 12月底前完

成项目研究。 项目应侧重应用研究，成果为 1篇不少于2万字

的研究报告，核心成果须获得市厅级以上领导批示并被相关部

门采纳应用方可结项。 各设区市市委宣传部负责项目管理和鉴

定结项工作，将项目验收情况报省社科规划办，经审定后，由

省社科规划办发放结项证书 。

 

四、其他事项。 申请书一式 4份， 申报时间为2025年 11 

月 21 日至 12月 4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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